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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暨关于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05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于 200 

5年 1月 24日在上海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并以通讯方式表决。应到董事 13人,实到 

董事 1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丁中智董事长主持。经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同意向股东大会提请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价函［2004］261号《关于中国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所属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更变的通知 

》等文件规定,我公司被列入 2004年度统一委托审计试点单位,并依据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价函 ［2004］254号《关于开展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统 

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试点工作通知》,确定由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我公司 2004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为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向股东大会提请关于解除与华 

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之委托审计合同,并聘请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为公司 2004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同意公司投资外高桥电厂三期工程项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目地处上海外高桥地区,是继外高桥一、二期后的扩建工程。拟由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30%、 

40%、30%的比例共同投资建设两台 100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工程总投资 

90.52亿元,资本金 18.10亿元。 

    综合分析上海电网,其缺电局面将持续到“十一五”末,2005-2008年最大电 

力缺口达 450万千瓦；从电量平衡分析,2005-2008年火电机组的平均年利用小时 

在 5,600小时左右,项目具有稳定的收益；100万千瓦级超超临界机组是国内单机 

容量最大、最先进的燃煤机组,处于国际一流先进水平,在合理控制煤价的基础上 

,其高水平的技术含量及运行的经济性可确保项目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根据国家发改委发改办能源［2004］ 1829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上海外高桥电厂三期扩建工程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所确定的原则,正积极 

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公司将全力推进该项目的早日核准。两台机组计划于 2009年 

全部并网发电。 

    三、同意公司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会议时间：2005年 2月 24日(周四)上午 9时 

    会议期限：半天。 

    (二)会议地点：另行通知。 

    (三)会议议题 

    1.审议公司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2.审议公司投资外高桥电厂三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四)会议出席人员 

    1.截止 2005年 2 月 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可以书面委托(样式附后)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五、会议登记办法 

    1.出席股东登记时间：2005年 2月 17日、2月 18日 

    上午 9时至下午 17时 

    2.登记地点：上海市黄浦区(东门路)外咸瓜街 39号绿苑大酒店 

    3.登记手续：凡符合参会资格的股东请持个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委 

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证明前来办理会议登记手续。未能在现场办 

理登记手续以及上海市以外的股东,可在填妥《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样式附后 

)之后,在会议登记截止日前同相关证明复印件一并传真或邮寄(以收到方邮戳为 

准)至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前邮寄参会股东《股东大会出席 

证》。 

    4.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并请各位股东不要前往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5.请各位股东务必准确、清晰填写《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所有信息,以便 

公司登记及联系、邮寄资料。 

    (五)其他事项 

    1.根据监管部门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精神,与会股东交通 

及食宿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唐勤华、周金发、池济舟 

    联系电话：021-51171016 传真：021-51171019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268号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00010 

    附件：《股东大会登记表》、《委托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 1：按本格式自制、复印均有效。 

    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 

     

     

     

    注：股东在填写以上内容的同时均需同时提供所填信息的有效证明资料复印 

件,一并传真或邮寄至公司以确认股东资格。 

    附件 2：按本格式自制、复印均有效。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个人(单位)出席上海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05年   月   日 


